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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0月 15日 15时 45分左右,位于铁力市铁力二股马

永顺林场的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发

生一起井下车辆碰撞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52.5万

元。 

事故发生后,铁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主要领导批示，

要做好事故后续相关工作,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排查整改,举一

反三,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市安委办、市公

安局、日月峡镇政府查明事故原因,妥善做好家属安抚善后工作。

安委办及相关部门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开展矿山

专项安全检查,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铁力市

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为组长,铁力市应急管理局、

自然资源局、公安局、卫生健康局、司法局、总工会及日月峡镇

人民政府等部门和单位为成员的“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

‘10·15’一般井下车辆碰撞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

查组”）,并邀请检察院派员参加,邀请纪检监察机关介入,聘请专

家成立专家组参与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严格遵循“科学严谨、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

现场勘查、调阅资料、人员问询、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

经过、发生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

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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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事故调查组认定,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10·15”

一般井下车辆碰撞事故是因驾驶人张乃建心脏病急性发作,

出现晕厥或短暂一过性意识障碍,导致其瞬间失去意识或反

应能力引起井下车辆碰撞造成的一起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对本起事故调查完毕,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

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概况 

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7817905235261；法定代表人：林余。矿山位于黑龙江

省伊春市铁力市铁力二股马永顺林场,为民营企业,采矿许

可证编号 C2300002010112120082218,采矿权人：黑龙江翔

远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铁力

二股东山铁矿，生产规模：10 万吨/年,开采矿种：铁矿,开

采方式：地下开采,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黑 FM 安许证字

[2018]YC3697号,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 13日,事故发生时

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二）生产工艺流程 

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属于金

属地下矿山，生产最终产品为铁精矿粉，分为地下开采单元、

选矿厂单元、尾矿库单元。该矿地下开采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为：凿岩→爆破→通风→撬毛→降尘→铲装→自卸汽车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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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堆场。 

 

 

 

 

 

 

 

 

 

 

 

 

事故现场示意图 

（三）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张乃建,死者,男,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大巫岚

镇磨石沟村 110518 号,身份证号码：130321197804223138,矿山

工人。持有 B2 驾驶证,编号：13032197804223138；有效期：

20160224 至 20260224。经矿山安全部培训，满足《金属非金属

矿山安全规程》要求,符合矿山岗位。 

2、吕洪亮,男,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红透

山村门坎哨东堡 51 号,身份证号码：210423198004072610,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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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持有 C1 驾驶证,编号：210423198004072610；有效期

限：20220428 至 20320428。经矿山安全部培训，满足《金

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要求,符合矿山岗位。 

  
张乃建机动车驾驶证                 吕洪亮机动车驾驶证 

（四）导致事故发生设备设施检验检测及管理维护情况 

事故发生的车辆为 UQ-30 型矿用自卸载重汽车、XMPYT-

60/325 型撬毛台车,上述车辆均具有矿用产品安全标志（KA

安全标志）。在事故发生当日事故发生前对涉事车辆进行了

维保，有车辆管理相关台账，车辆按规定进行年度安全检验。 

（五）事故有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安全管理制度核查：该公司 2024 年组织修订了公司

《安全管理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及《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等制度，《安全管理制度》中包括《斜坡道运输系统安

全管理制度》《井下撬毛台车安全管理制度》《矿用卡车入

井前点检管理制度》等斜坡道行车、行人安全管理制度，制

度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要求，

并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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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斜坡道建设情况核查：该公司斜坡道于 2018 年建设完成，

建设项目经过省厅专家组现场验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其中

斜坡道规格、坡度、错车道、躲避硐室、缓坡段、安全标志等符

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安全设施设计》《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

作的通知》（安监总管〔2016〕14 号)等规程、标准要求。 

3、现场管理核查：涉事矿用运矿自卸车入井前按制度要求

由维修人员、安全员及驾驶人员进行点检合格后入井作业，斜坡

道内照明照度大于 10LX，错车道和躲避硐室无杂物，能做到“行

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运行的无轨设备在弯道、转弯处按规

定减速和鸣笛。 

4、车辆维保及合规性核查：涉事车辆最近一次维保记录显

示,维保日期为 2025 年 10 月 15 日（事故发生前）,维保项目包

含制动系统全面检测、转向系统全面检测、安全装置全面检测，

可查阅车辆管理相关台账。车辆按规定进行年度安全检验,符合

《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设备设施安全检测目录》（KA/T2075-2019)

中 4.2 条 24 项矿用自卸汽车“每年进行一次全面安全检验”的

要求；符合《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在用矿用自卸汽车安全检验规

范》（AQ2027-2010)第 8.1 条矿用自卸汽车的常规定期检验周期

为每年一次。 

5、相关人员符合性核查：经查阅相关安全教育培训档案,该

公司自卸汽车驾驶员张乃建、凿岩工吕洪亮个人安全教育培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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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完善,严格按照企业制定的 2025 年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及

规定实施。安全教育培训时间及培训考核内容符合《金属非

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要求。伤亡人员和现场相关人员无入职

以来事故记录。该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要求对张乃建、吕洪亮等进行了岗前、岗中的健康体检。

铁力市卫生健康局出具了《关于张乃建是否符合职业要求协

查函的回复》，证明张乃建《健康体检报告》中“窦性心动

过缓、左心室高电压”不是矿山司机职业禁忌症，符合相应

岗位要求。 

6、涉及该地下矿山单位情况：该公司井巷施工及采掘

作业均由本公司员工实施,无其他外包单位。 

（六）事故发生地政府及相关负有管理职责部门的安全

监管情况 

按照关于印发《关于加强规范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涉

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黑应急发〔2025〕52 号）

文件要求,对该企业年度执法检查累计不超过 6 次。年初至

事故发生前，铁力市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进行 5 次监督检查,

对该公司下发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4份,发现并整改隐患 66

项。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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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0月 15日 15时 45分,该公司员工张乃建驾驶该公

司的 UQ-30 型号载重汽车执行矿石运输任务。车辆由 438m 平硐

出发,沿主斜坡道行驶至 338m 水平下行方向 100m 处即调车场下

行 27.137m 时,突发车辆失控情况：该公司员工吕洪亮驾驶的撬

毛台车自 288m 水平上行（速度 2-3Km/h）时，在两车对向行驶相

距 150 米左右时，发现张乃建由对面驶来的车辆，吕洪亮继续向

前行驶约 30 米后，因吕洪亮驾驶的车辆速度较慢，于是吕洪亮

停下撬毛台车，用行车灯示意对方先进入会车硐室，对方未予回

应，继续行驶；待张乃建驾驶的载重汽车与撬毛台车距离约五、

六十米时，吕洪亮再次用头灯左右晃动提示对方对向有车，但张

乃建仍无反应；两车相距 5、6 米时，吕洪亮看到对方司机趴在

方向盘上，直至载重汽车撞到吕洪亮驾驶的撬毛台车，并连续几

次撞击导致撬毛台车向后推行十米左右撞到岩壁后两车停止。在

此期间张乃建未采取任何车辆制动和转向措施，撬毛台车支臂侵

入载重汽车驾驶室造成驾驶员张乃建受伤。 

2、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班长郑洪军于 16 时 10 分报告矿山负

责人矿长马保科,矿长马保科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救援。现场

救援人员刘继军、赵军等人使用工具破开受损车辆的方向盘和车

体，解开张乃建安全带，将被车体挤压的张乃建从车内救出。经

现场救援，伤者由王军驾驶矿用车运至 438m 平硐口。16 时 45

分，矿长马保科指派车队队长李秋驾驶牌号为黑 CNS939 长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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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将伤者张乃建送往铁力市人民医院,途中李秋电话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17 时，运送伤者的车辆途中与 120 救护车相

遇,经 120 救护人员确认，张乃建死亡。按照 120 救护人员

要求，李秋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并向矿长马保科报告。后续

李秋接到日月峡派出所要求其在路边等待通知,等刑警队到

场拍照取证。刑警到场取证后，死者张乃建由殡仪馆人员送

至铁力市殡仪馆。 

（二）事故信息接报情况 

2025年 10月 15日 17时 10分,该公司矿长马保科向铁

力市应急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刘德军进行报告，称该公司工

人张乃建在生产过程中疑似井下车辆碰撞事故死亡。铁力市

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向铁力市人民政府和伊春

市应急管理局进行事故初报。 

（三）事故的应急救援及评估意见 

接报事故信息后,铁力市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日月峡

镇政府及日月峡派出所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应

急处置和调查取证。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及时,相关政府单位

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正常履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四）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该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所有款

项均已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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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调查情况 

（一）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1、现场环境勘查 

巷道及道路条件：事故地点巷道断面尺寸为 4.5m 宽×4.5m

高,采用三心拱断面形式,巷道竖壁规整度良好。道路类型为石料

路面,路面为有碎石堆积碾压,附着系数经检测约为 0.4。道路坡

度为 12%,符合矿山设计的三级道路标准（设计坡度为 12%）,转

弯半径为 15 米,满足涉事车辆最小转弯半径要求。 

 

 

 

 

 

 

 

 

现场勘察照片 1 

安全设施配置：事故路段设置调车场硐室其尺寸为 9.0m×

3.5m×3.5m,现场勘查发现调车场硐室按设计设置。巷道照明强

度经检测为 15.7lux（相关人员于 2025 年 10 月 20 日现场监测

八个断面位置,最小值为 15.7lux）,符合《矿山电力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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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70-2020》表 4.5.6:“运输巷道照明不低于 10lux”的

要求。设置有 10km 限速安全标识。 

 

 

 

 

 

 

 

现场勘察照片 2 

2、现场痕迹采集 

专家组对现场进行技术勘察，提取到车辆顺下行方向靠

帮壁底部顺行15m,无制动痕迹,表明制动系统未启动或完全

失效。车辆撞击巷道帮壁形成 10 米×2 米的车侧摩擦撞击

痕迹,局部摩擦凹陷深度 1 厘米,据此推算撞击速度约为

10km/h。 

 

 

 

 

 

 

 

现场勘察照片 3 



 - 11 - 

3、关联设施勘查 

调取当天 338m 中段监测点（该处装有温度传感器、二氧化

氮传感器、氧气传感器、风速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2025 年

10 月 15 日 15 时数据分别为温度为 11.5℃、一氧化碳浓度为

8.67ppm、氧气体积浓度为 20.7%、风速为 4.54m/s、二氧化氮浓

度为 0ppm,粉尘浓度经检测 0.2mg/m³,符合职业健康标准。调取

当天 288m 中段监测点,由于 288 风门是常闭状态,安装在风门后

的风速传感器反应的风速为 0—0.21m/s,属于正常状态。道路水

沟侧管线及设备布置距行车道边缘 0.6 米,符合安全距离要求，

不涉及交叉路口，现场标识 10km 限速标识清晰可辨。 

 

 

 

 

 

 

 

 

 

现场勘察照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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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察照片 5 

（二）司法鉴定检验情况 

2025 年 10 月 19 日由黑龙江省大华司法鉴定中心对涉

事载重车辆、撬毛台车进行了检测并出具了《黑龙江省大华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黑大华〔2025〕痕迹鉴字

第 88 号）,其鉴定意见：撬毛台车：行车制动性能符合《机

动工业车辆制动器性能和零件强度（GB/T18849-2023)》的

规定,《地下运矿车安全检验标准（AQ2065-2018)》及《金属

非金属矿山安全规范（GB16423-2020)》标准。转向系及照

明和信号装置可检部分均符合《地下运矿车安全检验标准

（AQ2065-2018)》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范（GB16423-

2020)》标准。井下运矿车：行车制动性能符合《机动工业

车辆制动器性能和零件强度（GB/T18849-2023)》的规定,《地

下运矿车安全检验标准（AQ2065-2018)》及《金属非金属矿

山安全规范（GB16423-2020)》标准。转向系及照明和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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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可检部分均符合《地下运矿车安全检验标准（AQ2065-2018)》

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范（GB16423-2020)》标准。 

2025 年 10 月 18 日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哈尔滨大

工司法鉴定中心对被鉴定人张乃建（死亡人员）进行了司法鉴定,

鉴定事项：死亡原因,是否符合疾病发作。哈尔滨大工司法鉴定

中心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出具了《哈尔滨大工司法鉴定中心司

法鉴定意见书》（编号：哈大工〔2025〕病司鉴字 429 号）,鉴

定意见：1、被鉴定人张乃建符合在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II 级、

致右室心率失常性心脏病、间质性肺炎的基础上,因外伤致面部

挫裂创、左下颌骨骨折、脑蛛网膜下腔出血、寰枢椎脱位、颈䯝

挫伤,导致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2、被鉴定人张乃建在矿井

工作期间,可能（或不排除）由于心脏病急性发作,出现晕厥或短

暂一过性意识障碍,导致其瞬间失去意识或反应能力引起生产车

辆相撞而死亡。 

2025 年 10 月 20 日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哈尔滨大

工司法鉴定中心对被鉴定人张乃建（死亡人员）进行了司法鉴定,

鉴定事项：对解剖提取的张乃建血样中乙醇含量及是否含有“冰

毒”主要成分甲基苯丙胺、“K 粉”主要成分氯胺酮、“摇头丸”

主要成分 MDMA 和常见毒物成分进行检验鉴定。哈尔滨大工司法

鉴定中心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出具了《哈尔滨大工司法鉴定中

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哈大工〔2025〕毒司鉴字 372 号）,

鉴定意见：未解剖提取的张乃建血样（05-251020-03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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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检出乙醇成分；未检出“冰毒”主要成分甲基苯丙胺、

“K 粉”主要成分氯胺酮、“摇头丸”主要成分 MDMA 和《血

液和尿液中 108 种毒（药）物的气相色谱-质谱检验方法》

附录中其他的毒物成分。 

（三）医疗机构医学认定情况 

2025 年 12 月 10 日，铁力市医共体中心医院出具了《关

于冠心病致右心室心律失常导致晕厥的情况说明》，判定冠

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致右心室心律失常可能引起患者心排

血量急剧下降导致大脑供血供氧不足发生晕厥或意识丧失。 

（四）涉事故人员调查问询情况 

事故调查组对该公司本次涉及人员及监管部门人员进

行问询,共制作询问笔录 16 份。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该公司员工张

乃建在矿井工作期间,由于心脏病急性发作,出现晕厥或短

暂一过性意识障碍,导致其瞬间失去意识或反应能力引起生

产车辆相撞而死亡。 

（二）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无 

（三）死者死因排除 

1、经对事故现场环境、现场关联设施进行勘察，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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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及道路符合矿山设计的三级道路标准，调车场硐室设置、巷

道照明强度等安全设施符合标准，井下巷道温度、风速以及二氧

化氮、氧气、一氧化碳浓度符合职业健康标准。不具备因现场环

境和设施引发事故可能。 

2、经黑龙江省大华司法鉴定中心对涉事载重车辆、撬毛台

车进行司法鉴定，涉事车辆各项性能正常，排除车辆自身失控造

成事故可能。 

3、经哈尔滨大工司法鉴定中心对死亡人员张乃建进行司法

鉴定，未检出乙醇成分，未检出“冰毒”主要成分甲基苯丙胺、

“K 粉”主要成分氯胺酮、“摇头丸”主要成分 MDMA 和《血液和

尿液中 108 种毒（药）物的气相色谱-质谱检验方法》附录中其

他的毒物成分。排除张乃建酒驾、毒驾造成事故可能。 

4、经事故调查组询问死者张乃建同事，事故发生前，张乃

建作息正常，情绪正常，排除疲劳驾驶和自杀导致事故可能。 

5、经公安机关现场勘察，排除张乃建他杀可能。 

6、经事故调查组询问现场司机吕洪亮，在两车对向行驶过

程中，吕洪亮停车向对车用行车灯发出警示，待相距五、六十米

时再次用头灯晃动警示，张乃建一直没有反应，相距 5、6 米时，

吕洪亮看到对车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直至撞到吕洪亮驾驶的撬毛

台车，并连续几次撞击导致撬毛台车向后推行十米左右撞到岩壁

后两车停止，在此期间张乃建未采取任何车辆制动和转向措施。

后经现场痕迹勘察，也证实从吕洪亮警示张乃建到两车相撞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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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建驾驶的车辆一直未采取制动和转向措施。据此排除张

乃建处于清醒状态正常驾驶车辆导致事故可能。 

（四）事故性质 

经调查组认定：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10·15”一

般井下车辆碰撞事故中死者张乃建死亡与该公司安全管理

无关，属于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树牢底线思维,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 

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守牢安

全发展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全力以赴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针对本矿山运输环节，建议增加卡车智能调度系统，车载驾

驶员监控系统，建立操作行为电子监控台账。针对运输巷道，

建议安装智能交通预警系统等升级现场安全设施。企业应尽

快完成非煤矿山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现代化建设，

减少高危环节作业人员，实现本质安全。 

各行业监管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

维,以对人民群众极端负责的态度,坚决履行“三管三必须”

要求。要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本行业本领

域本辖区安全监管、隐患排查整改等工作,健全完善相关安

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检查,以制度有效执行确保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履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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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依法管理,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应建立常态化风险研判机制，立足

“人、机、环、管”全链条、各要素深度分析，把事前预防落到

实处，将风险辨识和管控措施落实到矿山生产各系统、各环节、

各岗位。要全面梳理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构建“责任全覆盖、制度全落地、风险

全管控”的安全管理体系。 

各行业监管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压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

责任,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等法律法规,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加大安全生产投

入力度,做好安全防护、强化安全监管,切实守护职工安全。 

（三）坚持常态长效,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要举一反三，加强对全员的教育和

管理，增大安全投入，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事故隐

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及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等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有效把控安全风险，亡羊补牢守好红线，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各行业监管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为主线,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新一轮安全生产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回头看”工作,建立隐患台

账,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期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问题

销号清零。坚持常态长效，确保取得成效。 

（四）坚持奉公为民,全面践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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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翔远矿业有限公司要即刻开展全员警示教育，针

对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方式方法，

将事故警示从个案反思，升华为规律性认识。让员工入脑入

心，将“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着力培育以“严守

规章、敬畏生命”为核心的安全价值观，将其植入员工的意

识深处。树立“隐患即事故”的底线思维，营造敢于揭短、

鼓励吹哨的组织氛围，将动态风险辨识与安全管理能力的持

续提升，锻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形成企业的本质安全

文化生态圈，最终实现矿山企业的长治久安。 

各行业监管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侧重针对事故宣传

和警示，全面涵盖对公民的权益保障，同时也包括对社会、

监管的合规履约情况的说明，践行好社会责任担当，避免误

解与舆情误判。 

 


